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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治理理论的兴起与发展促进社区形成多主体参与治理新格局，多元主体在社区内的互动博弈是社区秩序

生成的基础。社区草根组织是社区建设的重要主体，在社区实践中发挥功能弥补、规则补充、社会网络

建构等重要作用。国家–社会、空间–行动者以及嵌入性视角为草根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提供了理论基础，

对现有研究进行梳理得出：草根组织自主性发展呈现差异化，草根组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角色识别、发

展困境和出路、个案观察中的策略研究和自主性发展问题四个方面，同时草根组织与社区其他主体的互

动产生了不同的行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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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governance theory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a new pattern of m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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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subject participation in governance in the community, and the interactive game of mul-
ti-subject in the community is the basis of community order generation. Community grass-roots 
organization is an important subject of community construction,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ommunity practice, such as function make-up, rule supplement and social network construc-
tion. The state-society, space-actor and embedded perspective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to participate in community governance, and the existing research is 
combed out: The development of grass-roots organization autonomy is differentiated, the re-
search of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mainly focuses on role recognition, development dilemma and 
way out, strategic research in case observation and autonomous development issues, and the in-
teraction between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and other subjects of the community produces dif-
ferent action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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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社区不仅是实现治理的基本单元，还是国家与社会关系重塑的重要领域。社区建设已经从单位制下

的单一主体管理转换为多元主体协同共建的局面，社区空间从封闭走向开放，不仅作为国家规划下的行

政空间，还是包含多主体资源合作的平台和多主体参与建设的共同体，社区建设是多主体共同参与的过

程。同时，社区治理的目标、主体和规则已经发生变化，人口结构变化和居民需求变化增加了社区公共

管理的难度，满足差异化的居民需求，打造社区生活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成为当前社区治理的重要目标。

在这种背景下，城市社区内居民自发组织以满足自身需求的草根组织，以自娱自乐、公共服务、志愿服

务等为目标在社区开展活动。草根组织成为社区治理中的重要利益表达者和服务提供者，对社区治理形

态塑造和秩序构建具有重要意义。众多研究者从国家–社会宏观的角度分析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确认

了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重要性，但对社区草根组织参与治理的角色和行动逻辑缺乏系统探讨，

本文旨在梳理草根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行动脉络，为后续开展草根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研究提供思路。 

2. 草根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理论基础 

(一) 概念定义 
1. 社区治理 
国外社区发挥着为社区集体可以解决一些个人、市场、国家无法解决的问题[1]，社区作为解决居民

实际问题的“一公里”。在中国的治理语境下，社区治理更多是指行政主导下，居委会扮演重要角色的

社区治理和管理模式，学者从多角度出发解释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实践，社区作为我国居民共同生活区域，

社区治理就是在接近居民生活空间内依托于政府组织、民营组织、社会组织和居民自治组织以及个人等

各种网络体系，应对社区内的公共问题，共同完成和实现社区社会事务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过程[2]，并认

为，治理主体包括：党的组织，政府派出机构–居民委员会，居民协会或兴趣组织，业主委员会，物业

服务公司，自愿组织和居民个人。可以看出，以上定义倾向于指出，治理主体并非单一居委会，而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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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组织共同参与，强调合作共治。陈加喜重新审视了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结构，将物业公司、业主委

员会纳入了社区治理的体系，认为社区主体间以合作的形式达成了治理[3]，由此为社区多元主体参与社

区事务管理提供了理论依据。陈伟东等从公众选择的角度，认为社区治理是集体选择的过程，是政府、

社区、企业、非盈利组织和居民之间合作的过程[4]。社区治理的主体多元性，为后续多主体展开治理机

制构建创造了基础，社会治理的结果则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产生的，例如主体背后的资源、社区治理结构

网络特点等，同时利用相应的机制联结，形成社区治理模式。 
社区治理的概念在逐渐丰富，学者从多元的理论角度提出了新的治理主体组合，探讨了各新的主体

之间合作过程。治理理论的崛起和运用促使社区治理由单一的自上到下管理方式走向主体的多元合作模

式，应对社区复杂的公共问题，社区治理结构模式的演变，物业公司被纳入管理范围，居民协会或兴趣

组织、自愿团体和居民个人成为联盟。社区逐渐形成以资源为基础的社区权力结构，但实际上不能打破

社区治理与管理模式[5]，因而实际上社区的治理走向了党政引领下的多主体协商趋势。 
2. 草根组织 
关于城市社区的草根组织，学界多称之为城市社会组织，民间团体，非政府团体，社区中介机构。

陈志卫从社会组织的功能出发，认为草根组织是新的群众组织，它以社区居民为成员，以社区地域作为

活动范围，以满足不同社区居民的需要为目标，由社区居民自发组织或参与，介于社区个体组织和居民

个体之间的组织[6]，同时，草根组织以公益或共益为目的，具有独立、自治、公益和基层等特点[7]。从

社会中介的角度出发社区中介组织是指在社区中，除居委会、业主委员会以外的，大量充当居民与居民

之间、居民与政府之间，以及居民与社会之间的中介和桥梁的正式或非正式组织[8]。在草根组织的功能

发挥上，学者认为草根组织是一种具备强烈的自主性和公民性的社会组织，在集结公民意愿、促进居民

融合、提供社会服务、调处社会矛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协同作用[9]；草根组织的功能性定义还包括连

接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居民的连接点[10]，满足居民的差异性和多样化需求[11]，弥补社区主体功能缺失

的责任等[12]。由此可以得出，草根组织是以居民自发形成的利益载体和需求载体，在社区治理中扮演重

要的角色。 
社区是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领域，而多元主体间的交流、协商形成了一定的社区治理结构。以往社

区治理结构强调自上而下控制，忽视自下与上的参与和反馈，不利于公共意愿的达到和社区居民的共同

利益组织化，限制了社区治理效果的提升。因此，城市社区的草根组织就成为了社区居民的共同利益组

织化的载体，在积极参与社区治理过程中，也促进了城市社区的治理结构转型。 
(二) 草根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理论视角 
1. 公民社会与法团主义 
中国社会转型中面临各式各样的矛盾，社会组织在我国已经形成规模，资源的相对匮乏和公民基础

薄弱导致我国各类社会组织发展参差不齐。根据政策产生的依赖国家权力的“官办”社会组织拥有绝对

的资源权威，但自主性活动范围相对缩小，自发产生的草根社会组织则面临相反的困境。公民社会与法

团主义从国家与社会二元角度出发，公民社会视角认为社会权力的增强会对国家权力形成制衡，二者是

此消彼长的关系；法团主义视角则认为国家具备主导性的权威，社会组织作为结构性因素解决国家无法

解决的问题，二者之间存在非对抗性关系。 
公民社会与法团主义视角作为国家–社会视角下宏观且极端看待社会组织的发展，在现实过程中，

大部分社会组织通过依靠嵌入政治关系中获取合法性与发展资源，其观念、行为和目标与政府保持了一

致性[13]，还有部分社会组织策略性的选择迎合、默认合作和不合作等行为，草根组织在基层社会中的发

展更是凸显出差异化。市场化为社会组织发展创立了空间，中国社会组织与国家不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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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呈现出一种特殊的合作关系，公民社会与法团主义视角分析社会中国社会组织过于单一[14]。 
2. 空间–行动者视角 
社区空间–行动者视角认为社区是边界不明显的多主体活动场域，多主体和多矛盾之间的张力构成

社区新空间[15]，体现了社会、政治和空间的互相建构，特别强调了行动者和空间之间的互相建构，包括

社区中的行动者围绕着社区生活，开展各种行动和各自的利益。在益取向和偏好的范围内，与其他行动

者进行交换、合作和竞争，从而使行动者与社区空间形成结构的公共联系，从而对社区空间中权力规则

产生影响并改变，重塑了社区空间中权力的秩序[16]。社区空间–行动者视角包含了社区内的多方主体，

打破了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困境，以其主体边界模糊化和社区“去实体化”特征强调各个行动者以自

身利益和目标夺取规则建构权，该视角更多强调多主体基于自身利益发展产生的互动和主动的秩序建构。 
3. 嵌入性视角 
嵌入概念首先应用于经济理论，后来被广泛应用于各学科中，嵌入性通常指的是一种社会联结，某

个行动主体嵌入在其他的社会联系中，它的作用逻辑是行动者可以在某一社会网络上，为了获取经济活

动可资利用的资源时产生的自主行为[17]。嵌入性分析框架分为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两种类型，以及认知

嵌入、结构嵌入、文化嵌入、政治嵌入和企业内部的业务和技术嵌入等经典内容，同时，嵌入的三个层

次分别是环境嵌入、组织间嵌入和双边嵌入，三个嵌入层次共同发挥作用促进企业的合作关系的达成[18]。
结构嵌入是指既关注嵌入个体在整体结构中的位置也关注网络个体间的相互联系，关系性嵌入基于互惠

预期发生的双向关系，主要强调主体的网络特征，以关系的分析维度研究个体之间的互动；认知性嵌入

以及文化嵌入强调主体受到自身传统价值与周边环境的影响；政治嵌入强调所处的政治环境、权力结构

对主体形成的影响。嵌入性的三个层次分别从国家政治环境、外部行业特点、组织间的合作频率和信任

累积的角度出发研究嵌入性层次。嵌入性视角同样弱化了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草根组织嵌入性是指

在社区网络联结中为了自主性扩展展开的一系列行动，采取行动是一种组织过程。 
基层自发类的社会组织大多是居民需求与社会需求结合产生的国家与社会空间的延伸，草根组织正

是在社区复杂社会网络和制度安排下的产物，在社区博弈空间里尚且处于弱势地位。空间–生产者视角

以其微观化和场景化出发，认为社区各个行动者通过博弈产生新的社区权力秩序，这个秩序建构过程是

值得肯定的。嵌入性视角相比于社区空间–行动者视角更强调主体有目的性的自主行为，弱化了各个行

动者的“夺权”行动，将社区内的主体行动限定在各自资源基础上的利益选择。空间–生产者视角中各

类行动者的行动策略选择取决于不同的情景，容易让人忽略中国社区内的社会变化的本质[19]，大多数的

社会组织无法脱离政策催生和政治嵌入的现实。以上视角以国家–社会为主线，分别代表着强国家、强

社会以及强国家–强社会三种互动关系，社区空间–生产者视角和嵌入性视角注重微观化的社区主体行

动。 

3. 草根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 国外研究现状 
20 世纪 60 年代，随着“全球结社革命”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兴起，非政府组织发展迅速，在社会

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1。社会组织的兴起源于政府和市场失灵，政府高额财政赤字和难以满足差异化

的公民需求。由于公共物品所具有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点，利用市场机制提供公共产品会出现普

遍的“搭便车”现象。社会组织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成为弥补政府和市场失灵的有效方式。 
在对社会组织的重要性强调上，主要集中在强调社会组织对民主转型、民主政治发展的促进作用，

以及促进公民间的结社和公共精神的产生，有利于民主政治中的利益表达和利益集结。主要的代表人物

 

 

1詹少青等：《西方政府一非盈利组织关系理论综述》，《外国经济与管理》2005 年第 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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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托克维尔和帕特南，托克维尔在书中提出一个民主国家的公民没有权利和志趣为目的进行结社，他们

的独立将遭受到威胁，若没有日常结社的习惯，文明本身要受到威胁 2。帕特南对意大利民主制度绩效长

达数十年研究，得出公民结社传统是促进制度绩效的关键因素。社会组织的发展有助于养成公民间的合

作和团结的习惯，从而产生公共精神，提升社会责任感，生成社会资本 3。 
(二) 国内研究现状 
尽管国内关于城市社区草根组织的研究近年来有所增加，但总体上仍较少。从既有研究上来看，学

者们的研究大体上可以从草根组织重要性、发展困境和出路、个案观察中的策略研究和自主性发展问题

四个方面，这些研究兼具规范研究和个案观察，特别是个案的探讨对城市社区草根组织的日常实践进行

了更具体地分析和讨论。如有学者对武汉市江汉区满春街社区门自管会这个城市的草根组织进行了案例

分析，认为这正是因为门栋自管会充分发挥公共服务和民意表达的作用，有效改善社区治理的绩效，推

动社区治理结构由科层制向多元网络结构转型的过程[20]。 
社区草根组织对城市社区治理的发展和生长是真正有利的，从公共空间的角度来看，社区公共空间

不仅只是单单的物理意义上的地理空间，而且是独立于公共部门和市场外的广泛公众参与，而社区中的

各种社会组织，特别是社区中的各种社会组织，通过联合社区中的分散居民，使社区中的组织形态、公

共权力结构得以改变[21]，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基层治理秩序。草根组织作为城市居民社区群体自发性的

一种组织表现形式，象征着我国城市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共治共享的愿望和能力不断加强，这些草根组织

对于在促进社区居民之间的文化交流，反映居民利益和需求，维护和实现着居民的美好生活需要。 
1. 社区草根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困境 
城市社区草根组织作为扎根于城市社区的社会性组织，尽管在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以

来，在政府的外部支持和城市社区居民内部的积极组织成立下，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往往会因为外部制

度环境、社会环境以及城市社区草根组织内部因掣肘素的影响，陷入种种发展的困境中。因此，一些学

者对城市社区草根组织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和相应的解决措施进行了研究，主要分为组织内部困境

和外部困境两个类型。 
草根组织内部的失灵造成了组织困境，由于管理理念落后，管理制度不规范，发展基础薄弱，居民

参与意识不强，监督机制欠缺等原因，导致社区草根组织定位不准，资金短缺，人才缺少，信任不足等

一系列困境，从而导致草根组织处于失灵状态，既需要政府加强社会组织的外部责任，又需要加强社会

组织的内部责任，优化内部管理的运行机制，从而解决城市社区的草根组织失灵问题[22]。同时，管理理

念的滞后，缺乏专业性指导，也导致了社区草根组织发挥的作用有限。类似地，管理制度和法律体制的

缺陷，经费不足，志愿者参与人数不足，社区草根组织的内部管理程度低下，社区草根组织的管理水准

不达标等，是限制草根组织在社区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主要障碍。因此为突破进一步发展掣肘，应建

立起有利于城市社区草根组织的健康持续和快速发展的法律环境[23]，同时要拓宽城市社区草根组织建设

的资金来源，寻求各种资金渠道，为草根组织提供资金保障和制度保障。 
草根组织面临的外部困境主要是合法性和资源获取障碍。从“合法性机制”的规制性维度、规范性

维度和认知性维度三个维度出发，学者分别对社区草根组织的合法性遭遇进行了分析和讨论，并认为从

三个维度各自来看，由于国家政策、社会文化及社区草根组织自身存在的诸多限制或不足，其面临着合

法性危机，同时，由于三个维度之间彼此还存在着张力，进而诱发了新的合法性危机。法人资质是获取

自主发展资源的重要渠道[24]，主动的合法化、获取政府资源和扩大自主性成为草根组织普遍的选择[25]，
部分草根组织前期的组织建构和资源获取对政府产生依赖，这种依赖后期使草根组织容易被行政力量所

 

 

2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8 年版，第 56 页。 
3罗伯特·D·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 年版，第 1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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俘获[26]。 
2. 草根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行动策略 
社会组织的形成方式分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体制机制[27]。草根组织在一定地缘关系内以居民

需求和兴趣为动力产生的自下而上的自我服务型组织，具备微型化、非法人化与泛娱乐化特征区别于以

合法性和专业性介入的社区社会组织，草根组织在社区空间中的自主性是由社区制度安排、社区经济和

物质环境相互影响下的结果。社区多元行动者有着不同的利益与目标，在社区内形成了对立与冲突、合

作与妥协的复杂关系，对它们行动的分析也就需要更多地考虑理性计算、策略选择、文化情感、社会网

络等因素[28]。草根组织的策略选择是围绕自主性发展需要展开的，大多数草根组织选择合作获取发展的

途径，边缘性草根组织也许会采取不合作保持自身独立性[29]。 
在社区实践中，草根组织互动的主体主要是居委会、居民、物业和其他社会组织，其中主要互动主

体是居委会和居民。身份地位和资源限制成为社区草根组织自主性发展的主要障碍，合作被视为不同主

体和级别组织的最佳行动策略，互惠成为组织之间建立联系的必要条件，而对于这种合作互惠机制称为

“互赖式治理结构”，即为一种基于利益相互依赖而形成的合作互惠治理机制[30]。草根组织为了获取社

会合法性必须具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并且社会活动的开展获得社区成员的认可和同意[31]，社会合法性和行

政合法性成为草根组织选择策略的基础，不同发展程度的草根组织在差异化的外部环境下选择不同的行

动策略，从而构建出多元化的社区规则体系。 
3. 草根组织的自主性问题 
自主性包括组织的目标认同权，主营业务，人事安排，活动领域的自主性、活动地域的自主性、运

作过程的自主性[32]。社会组织的自主性意味着该组织具有自己的管理能力，可以根据自己的目标行事，

并能够决定自己的目标和决策方式。自主性包括组织目标的认同权、主营业务的人事安排、活动范围的

自主权、活动范围的自主权、运营过程中的自主权等。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自主性分为三个部分：

政治活动的自主性，志愿运动的自主性和管理的自主。其中，政治活动的自主性主要是在社区内推动公

民的政治参与、倡导政治行为等活动，对于提倡型社会组织来说，自主是其活动开展的关键特点；志愿

活动的自主性主要是指社区内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组织进行各种公益活动；而管理活动的自主性，

主要指行为策略和技术水平的自主性，涉及到社会组织通过多种策略创造出的自主性。社会组织自主性

意味着组织有自我管理的能力，可以按照自己的目标来行事，自行决策自身目标以及决策方式[33]。草根

组织的自主性也同样是分为对外的行动自主和对内的规则自主方面，但这种自主性是与多主体进行互动

后产生的特殊的自主性，其中资源交换以及环境因素塑造着草根组织的自主性。 
社区草根组织在成长的不同时期面临着自主性和合法性的双重困境，在早期的发展中需要自主性的

扩展，主要是组织建构和资源获取等方面，在发展的后期面临着被社区居委会“控制”的风险，这个自

主发展过程和合法化过程都是一种资源获取过程。王阳亮把中介性社会组织参与社会规则与秩序建构的

过程总结为组织化与利益整合、政治精英与资源嵌入、规则与秩序的自主性三个方面的嵌入内容，得出

组织自主性与嵌入性两个维度下的分析框架，包含了组织自我发展和嵌入发展的过程[34]。双向嵌入模型

中将政府、社区和社会组织分为三个互动层次，政府–社会组织的嵌入为政府购买服务产生和嵌入性监

管产生的政治关系嵌入与政治结构嵌入，社会组织–社区嵌入性为“邻里嵌入”和“社区文化嵌入”，

分别产生以“专业性”和“对话性”为主导的社区互动逻辑[35]，包含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产生的社会

组织互动逻辑，草根组织在基层社区中的互动逻辑以社区为边界，存在地域性差异和嵌入层次的区别。

不论是自主建构规则和行动，草根组织的发展方向在宏观上与政策环境、组织环境以及公民环境存在着

重要联系，在组织发展上以资源获取不同形成不同的主体互动逻辑，由此产生不同的行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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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结与评述 

(一) 草根组织是社区治理的重要参与者 
西方国家的社会组织与我国社会组织在发展上存在一定差异，国外的社会组织发展呈现相对的独立

性，在发展上也存在着差异化，但合作成为国内外大多数社会组织的普遍选择，通过与政府、公民和其

他经济组织的互动中形成特有的自主发展方向。在研究我国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时，需要结合我国社会

组织发展的实际，探寻具有我国特色的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本文的草根组织是社区中居民自发形成的

团体，通常是在社区登记获得活动许可，以满足团体内居民需求为主要目的，通过与社区内各主体互动

产生不同的行动逻辑。草根组织的发展迎合了当前社区建设的需要，在打破社区原子化，满足居民多元

需求，为建立满足居民需求的多元服务机制提供新的方向，是社区治理中的重要参与者。 
(二) 草根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发展逻辑 
从既有研究上看，对城市社区草根组织的重要性、发展困境及相应对策措施研究相对较多，通过个

案陈述城市社区草根组织发展及其成长过程的动态研究还较少，并主要集中于呈现城市社区草根组织发

展过程的日常实践，即与社区居委会、与基层政府、与其他社区组织之间的互动，而较少涉及社区草根

组织在既有社区环境下参与社区建设的角色定位和行动逻辑的研究。在研究的层次上，针对国家–社会

发展的宏观层面，草根组织作为社会力量发展的重要载体，成为基层治理的生力军；在微观层次上，草

根组织作为社区治理效能、规则和秩序的建构者，以自主性发展为主要目的，通过与社区其他主体的互

动，共同打造社区共同体。 
我国的草根组织研究应当立足中国特色社区治理实践，探索符合我国发展实际的社区治理模式。在

研究我国草根组织发展时应当认识到：首先，草根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过程是在既定的行政环境下的自

主发展过程，无法回避党政关系对草根组织的影响；其次，当前草根组织普遍缺乏发展资源，这也是造

成其依附性发展的重要原因，在与其他社区行动者的互动中存在着依附、竞争、合作和对抗等关系形态，

这需要聚焦不同类型草根组织的成长策略和互动逻辑进行揭示；最后，宏观的国家–社会关系会塑造微

观基层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总体样态，同时微观发展中的政府和社会组织行动策略选择又促使国家–

社会关系在基层走向多元化发展。因此，有必要在边界更为清晰的微观层次对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进行

研究，草根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行动逻辑是一个合适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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